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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第 8屆人權工作小組」第 2次委員大會 

會議紀錄 

 

出席委員互推主席：劉委員梅君。 

 

壹、主席致詞(略)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一、 109年 8月 3日「教育部第 8屆人權教育諮詢小組」第 1次委員大會會議紀

錄：洽悉。 

二、 教育部人權工作小組歷次委員會議決議(決定)辦理情形表。 

決  定： 

(一) 持續列管編號：2、3、4-10，其相關應辦理或補充事項說明如下: 

1. 編號 2：有關大專校院友善校園人權環境指標，建議應盤點國家報告結

論性意見與建議，將其中與學校事務有關且由學校執行的項目一併納為

指標。至指標名稱部分，就身心障礙者的角度而言，應以應得的標準或

權利為宜，請承辦單位考量學校實務現場一併參酌。 

2. 編號 4-10：本項因尚未完成，建議持續列管。 

 

(二) 同意解除列管：編號 1、4-1至 13(除第 10項外)，其相應辦理或補充事

項說明如下： 

1. 編號 1：有關大專校院開設公民及人權教育相關課程，建議課程應聚焦

於人權議題，以能實際反映人權教育的開課情形，請高教司、技職司參

酌。 

2. 編號 4-3：有關社區大學所開課程，就名稱來看與公約之關聯性較不明

確，建議可從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對社區大學之評鑑，來強化人權課程

開課比率及對於公約課程之聚焦；或是可透過培養種子師資來鼓勵教師

於社區大學開課，請終身司參酌。 

3. 編號 4-4：教師資格考試已列入人權教育議題，惟後續於測驗結束後，

是否有對於結果進行後設分析或檢討，以作為精進，請師資司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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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編號 4-5：人權的保障並不以公約的管考為目的，國家的人權義務應只

有 1種，雖各公約國家報告之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仍由其相關委員會進行

追蹤管考，但對於本小組委員垂詢關心之議題，請安排於本小組委員大

會進行專案報告。 

5. 編號 4-9：目前社政單位設有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對於新住民而言較

為熟悉，後續辦理相關親職活動，可評估聯繫合作之可能，請終身司參

酌。 

 

6. 編號 4-13： 

(1) 依「制定國民法官法」之規定，有資格擔任國民法官者之條件其一

為須年滿 23歲，就教育階段係於大學階段，雖大學課程自主，如何

於學校課程中加強法治教育與國民法官制度之內容，請相關單位參

酌。 

(2) 有關國民法官制度的宣導，可運用教育廣播電台，以不同對象來多

設計節目，強化對民眾的宣導。另外，對於機關人員的增能，亦可

納為在職教育的課程之一。 

(3) 有關教師增能培力，建議加強高中以下教師之知能，尤其與刑事相

關知能素養，俾能於課程融入；另有關教師在職進修增能學分班，

建議可積極鼓勵學校開班，增加開班校數，以達宣導效果，請國教

署和師資司參酌。 

 

參、報告事項 

一、 教育部從教育體制面落實兒童權利公約現況說明【報告單位：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決  定：本次報告洽悉，請參考委員意見如下： 

(一) 建議報告可以具體成效來表現成果，例如健康權的保障，雖已說明學生

體位逐漸改善，但更能凸顯其成效的方式為兒童的肥胖在四年間是否有

下降，即以融入績效指標的方式，以有意義的成果來表現公約的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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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於本次報告有部分面項均未提及，建議之後有再類此討論時可予以補

充： 

1. 健康權：本次報告並未呈現健康權中 2個校園重要議題，性與生育健康

權利、心理衛生健康，這是所有公約都在處理的重要議題；尤其是心理

健康，因應近期大專校院多起學生自傷事件發生，顯見心理健康的維護

應從國中小開始，給予多些資源協助，這是需要共同關心的議題。 

2. 教育權： 

(1) 偏鄉教師的高流動率其實不利於學生的學習，因此偏鄉教師的流動

率就會成為重要的績效關鍵指標；又保障偏遠地區學生受教權，也

可從其與都會地區學生之學業能力表現的差異，來呈現有意義的結

果。 

(2) 有關代理代課教師的部分，也是會影響學生受教權，除了制度面的

改善外，如何提升及精進其教學品質及能力，也是未來政策的方向，

例如透過師培大學的資源來強化教學現場中代理代課教師的品質，

請相關單位參酌。 

3. 被傾聽權： 

(1) 本次報告呈現保障兒童表意或被傾聽的權利，其多於特定場合進

行，例如課綱審議委員會、署長有約，惟依「兒童權利公約」第 12

條意旨，係指兒童可加入部會相關重大會議，參與政策形成到監

測，這是未來制度變革可以參考的方向，如何讓兒童意見進入政策

會議，從日常生活納入兒少意見，都值得行政機關評估考量。 

(2) 有關青少年諮詢會的代表年齡分布及學生身分的多元性，建議詳細

補充說明。 

4. 有關兒童權利公約所保障的教育權、被傾聽權等，可能涉及教師輔導管

教的議題，公約明訂體罰絕對禁止，但並無敘明不能管教，而管教的手

段和時機的限制就是對於體罰的絕對禁止，因此如何提供教師較佳的管

教方式，促進師生良性互動，以及協助學校教師制止家長的不當干預，



4 

 

來保障兒童的最佳利益，都需要經過與現場教師的溝通討論，凝聚共

識，惟本項議題非本會議所討論主題，後續再請相關單位留意。 

 

二、 109 年度「教育部人權及公民教育中程計畫」實施策略及工作項目辦理成果

【報告單位：本部各單位】： 

決  定：本次報告洽悉。後續委員對於本案報告內容有相關建議，再請提送本大

會幕僚單位(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協助辦理回應事宜。 

 

肆、討論事項 

案由一：基於教育人權本質，應盤點教育現場監視器裝設情況，是否不當侵害兒

童人權，同時教育部應主動宣示 2-5歲幼兒園教室內，不應強制裝設監

視器。(提案人：侯俊良委員) 

說  明：(略) 

決  議：按國教署所附回應，因本項議題尚未有共識，爰請持續著重改善教保人

員勞動條件與工作環境、 建立教保人員與家長之間的互信與互動機

制，並以「提升幼兒園負責人及教師兒少保護知能」、「兒虐通報、確實

裁罰」等作為，防範虐童事件之發生。 

 

案由二：「教育部人權工作小組」第 8 屆委員名單公布於本部人權教育資源網站

提供參考。(提案單位：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說  明：(略) 

決  議：依「政府資訊公開法」規定，與人民權益攸關之施政、措施及其他有關

之政府資訊，以主動公開為原則，並應適時為之。本提案無反對意見，

同意本屆人權工作小組委員名單及相關會議紀錄公布於本部人權教育

資源網站。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下午 5時) 


